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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税收

刘　佐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

新中国的28年，大体上可以称

为创建新中国时期，并细分为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4个阶段。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税收政策形成和发

展的历程，既有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旧税制的反

抗，也有指导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新税

制建设的实践；既有抗日战争时期合理

负担的经验，也有土地革命时期税负失

当的教训，从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

比较适当的税收政策，最终为制定新中

国的税收政策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一、建党和大革命时期（1921

年7月—1927年7月）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税收政策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坚决反对

帝国主义通过干涉中国税制特别是关税

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军阀、土豪劣绅

通过苛捐杂税剥削人民。第二，合理解

决农村的土地和农民的租税负担问题。

第三，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税制的初步主

张，主要是废除厘金和其他额外征税，

征收累进的所得税。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纲领》（英文译本）中提出：废

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

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

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奋斗目标，其中包

括改正协定关税制；没收军阀官僚的财

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规定

限制租课率的法律；废除厘金和其他额

外征税；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同年7月

16日至23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废除丁税

和漕粮等重税，规定全国土地税则；废

除厘金和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

得税；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提出：取消

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

条约，实行保护税则；废止厘金，征收

所得税和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

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制定限制

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

1926年7月12日发表的《中国共产

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各阶级民

众共同政纲的最低限度，其中包括收回

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禁止军

警拉夫、封船、扣车和强住民房、学校；

禁止军用票、滥发纸币和勒派公债、军

饷；停止预征钱粮、征收附规和一切苛

税杂捐；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和农民最高

税租额的法律。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对

政局宣言》中提出：将继续绝不妥协地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

不平等的条约，实行关税自主；继续解

放农民的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地交

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

权，不没收的田地应当实行极大限度的

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为城市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

——创建新中国时期中共税收政策的发展

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期》中规定：一切

土地归苏维埃公有，重新分给农民耕

种。土地使用人必须向县苏维埃缴纳

10%至15%的国税，其中20%缴国家苏

维埃，30%缴省苏维埃，20%补贴乡苏

维埃，30%由县苏维埃支配。

同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提

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

农；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

行统一的累进税。

同年12月，毛泽东经过对江西省

宁冈、永新两个县的调查，在井冈山主

持制定了《土地法》。规定：土地税的基

本税率为15%；有特殊情况的，经过批

准，可以减按10%或者5%的税率征收；

如果遇到天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经过

批准，可以免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没收一切地主

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1934

年该大纲修改时增加了雇农），并以实

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取消一切苛捐杂

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会议通过的《关

于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

的决议》中规定：统一累进税对于任何

方面都是征收一种税，征收的原则除了

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以外，

按照阶级的原则解决，免除被剥削的阶

级与最苦的阶层的群众的纳税义务。

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

北以后，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民族战线，

迅速调整了对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税

收政策。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

中规定：在苏区土地革命深入时，应当

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只

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取消其高利贷。除

了统一的累进税以外，不能加富农以特

别的捐款或者征发。当月2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

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规定：富农的土地，

除了封建剥削部分以外，不问自耕的与

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

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

同等土地的权利。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

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

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投资，开设工厂和商店，保护他们生命

财产的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

以发展中国的经济。

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

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规定：在新开

创的苏区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以后仍然给

以耕种份地，富农的土地不再没收。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

月—1945年8月）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格外重视经

济、财政和税收工作，税收政策与实践

也有了新的发展。第一，继续坚持取消

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的主张。

第二，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

配合减租减息等政策的实施，逐步改变

了按照阶级成分确定税收负担的原则，

提出“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

需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

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

担抗日经费”，适当减轻了地主和资本

家的税收负担。同时，继续关注减轻农

民的税负问题。第三，通过发展经济，

特别是开展广泛的生产运动，精兵简

政，增加税收收入，减少财政开支，解

决财政困难。此外，以政治动员和政府

法令相配合的方法，通过多种渠道和方

式筹集抗日经费，并逐步取消了打土豪

的做法。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以

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

原则；改良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接、间接的苛捐杂税。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8月—1937年7月）                    

在这个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逐步建立与

发展，经济、财政和税收工作逐渐受到

重视。在税收上，一方面，继续坚决主张

取消一切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另一方面，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统一的累进所得

税和土地税（即农业税）为核心的新税

制，并按照阶级确定税收负担（即劳动

者低税负或者免税，剥削者高税负）；同

时主张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并

通过税收调节和促进经济发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

急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

中提出：没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

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

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

民；小田主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

定；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

抗纳，并实行抗租。

同年10月，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以后，毛泽东

针对当时红色政权建立在分散孤立的农

村，当地经济落后，且以自给自足的农

业经济为主，人民贫困，红军流动作战，

没有固定的后方的情况，提出了主力红

军筹款自给（即取之于敌、取之于白区

和边缘地区）的方针。对于国民党政府、

军阀和土豪劣绅征收的苛捐杂税，力主

坚决废除，并代之以统一的累进税。同

时提出，在农民分得土地以后，要适当

开征土地税。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

全体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

报告中提出：用政治动员和政府法令

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

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和粮食，供给军

队，以充实财政收入。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关于统累税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在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虽然捐税应当由

富有者多负担一些，但是要富有者完全

负担或者负担过重也不好。累进税应当

照顾极贫苦的工人和农民，规定对最低

限度的收入者予以应有的免征，但是免

征者不应当超过人口的10%到20%。

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

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关于税收政策的

规定是：必须按照收入多少规定纳税

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了对最贫

苦者应当规定免税以外，80%以上的居

民，不论工人、农民，都需要负担国家

赋税，不应当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

本家身上。税收的方法，在我们定出新

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

的老方法而酌量改良。关税政策应当与

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指示

中还批评了土地革命后期对资产阶级实

行的过左的税收政策。

1941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边区的财政、经济

计划草案时提出：财政、经济方针必须

实行两大原则，一是精兵简政，调整人

员；二是扩大收支，发展事业。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级

干部会议期间，为会议写的题为《经

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中提

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

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

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者“军民兼

顾”……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

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

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

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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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取消一切苛捐杂

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会议通过的《关

于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

的决议》中规定：统一累进税对于任何

方面都是征收一种税，征收的原则除了

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以外，

按照阶级的原则解决，免除被剥削的阶

级与最苦的阶层的群众的纳税义务。

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

北以后，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民族战线，

迅速调整了对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税

收政策。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

中规定：在苏区土地革命深入时，应当

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只

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取消其高利贷。除

了统一的累进税以外，不能加富农以特

别的捐款或者征发。当月2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

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规定：富农的土地，

除了封建剥削部分以外，不问自耕的与

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

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

同等土地的权利。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

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

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投资，开设工厂和商店，保护他们生命

财产的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

以发展中国的经济。

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

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规定：在新开

创的苏区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以后仍然给

以耕种份地，富农的土地不再没收。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

月—1945年8月）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格外重视经

济、财政和税收工作，税收政策与实践

也有了新的发展。第一，继续坚持取消

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的主张。

第二，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

配合减租减息等政策的实施，逐步改变

了按照阶级成分确定税收负担的原则，

提出“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

需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

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

担抗日经费”，适当减轻了地主和资本

家的税收负担。同时，继续关注减轻农

民的税负问题。第三，通过发展经济，

特别是开展广泛的生产运动，精兵简

政，增加税收收入，减少财政开支，解

决财政困难。此外，以政治动员和政府

法令相配合的方法，通过多种渠道和方

式筹集抗日经费，并逐步取消了打土豪

的做法。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以

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

原则；改良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接、间接的苛捐杂税。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8月—1937年7月）                    

在这个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逐步建立与

发展，经济、财政和税收工作逐渐受到

重视。在税收上，一方面，继续坚决主张

取消一切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另一方面，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统一的累进所得

税和土地税（即农业税）为核心的新税

制，并按照阶级确定税收负担（即劳动

者低税负或者免税，剥削者高税负）；同

时主张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并

通过税收调节和促进经济发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

急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

中提出：没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

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

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

民；小田主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

定；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

抗纳，并实行抗租。

同年10月，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以后，毛泽东

针对当时红色政权建立在分散孤立的农

村，当地经济落后，且以自给自足的农

业经济为主，人民贫困，红军流动作战，

没有固定的后方的情况，提出了主力红

军筹款自给（即取之于敌、取之于白区

和边缘地区）的方针。对于国民党政府、

军阀和土豪劣绅征收的苛捐杂税，力主

坚决废除，并代之以统一的累进税。同

时提出，在农民分得土地以后，要适当

开征土地税。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

全体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

报告中提出：用政治动员和政府法令

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

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和粮食，供给军

队，以充实财政收入。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关于统累税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在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虽然捐税应当由

富有者多负担一些，但是要富有者完全

负担或者负担过重也不好。累进税应当

照顾极贫苦的工人和农民，规定对最低

限度的收入者予以应有的免征，但是免

征者不应当超过人口的10%到20%。

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

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关于税收政策的

规定是：必须按照收入多少规定纳税

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了对最贫

苦者应当规定免税以外，80%以上的居

民，不论工人、农民，都需要负担国家

赋税，不应当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

本家身上。税收的方法，在我们定出新

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

的老方法而酌量改良。关税政策应当与

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指示

中还批评了土地革命后期对资产阶级实

行的过左的税收政策。

1941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边区的财政、经济

计划草案时提出：财政、经济方针必须

实行两大原则，一是精兵简政，调整人

员；二是扩大收支，发展事业。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级

干部会议期间，为会议写的题为《经

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中提

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

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

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者“军民兼

顾”……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

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

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

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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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财政问题是由人民的赋税和军队与

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我们的

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

赋税就可以愈减轻。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

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

策的指示》中指出：县区党政工作人员

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当以90%的精力

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

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

后者便轻而易举。在生产运动中，不注

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

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

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

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

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

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

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

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

报告中再次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

一的累进税；减租减息，适当保证佃权。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

月—1949年9月）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

力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问题方面，即领导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政府

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为了保障革命战

争的需要和人民政权的建设，更加重视

经济、财政和税收工作，税收政策进一

步完善。第一，继续强调精兵简政，减

轻民负。第二，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

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

给；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集中领导，

分散经营等基本原则。第三，确定了新

解放区的税收政策，即可以暂时利用旧

政权的税务机构和税法征税，并加以控

制和改造。第四，开始考虑新中国的税

制建设问题，并最终科学地确定了新中

国的税收政策。此外，彻底否定了打土

豪的做法，同时逐步改变了土地政策。

194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工作的指示》中

规定：对于税收，除去其苛杂部分以外，

一般的暂时照旧征收。1949年1月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绥蒙税收问题

的通报》，将绥蒙区党委关于绥远解放

以前伪政府的税收情况和解放以后新政

府的征税办法通报各地党的领导机关，

以供解决新解放城市的税收问题参考。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

央起草的党内指示《1946年解放区工作

的方针》中规定：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

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1946

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

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

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

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发展生产，保障

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

仍然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原则。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

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

潮》中规定：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

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此基础上正确

地解决财政问题。第一项原则是发展生

产，保障供给。第二项原则是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第三项原则是集中领导，分

散经营。

同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

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

定：除了划归政府管理者以外，乡村中

一切地主的土地和公地由乡村农会接

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照乡

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

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

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

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

财经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必须认清，

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积极

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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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

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

自己最基本的任务。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提出：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

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

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革命胜

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还需要

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

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对资

本主义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

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按照

各地区、各行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

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同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

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关于财政经济工

作的统一问题，应当在分区经营的基础

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

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各老解放区的关

税、盐税、统税，应当有步骤地分别由

中央统一管理；农业税和其他税目、税

率，应当报告中央，以便在必要的时候

调整。新解放区的税收，应当由各解放

区根据中央规定的方针自行实施，待秩

序安定以后再送中央审核。

同年9月29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具

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历史性文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纲领的第四十条中规定了新中国

的税收政策：“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

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

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

税制，实行合理负担。”从而以近似立法

的形式科学地确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

策，可以说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

税收政策与实践的结晶，是新中国税制

建设的指南。

（作者为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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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税收收入情况分析

一、7月份税收收入增长的总体情况

2011 年 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

8679.61亿元，增收1756.92亿元，同比增

长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了8.8个百

分点。

7月份税收收入增长的总体特点 ：一是

税收总收入增速放缓。7月税收收入同比增

长25.4%，比1—6月的累计增速回落了4.2

个百分点。二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主体税种保持平稳增长。增值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平稳增长，7月份

同 比 增 长 14.5%、28.2%、34.4% 和 36.0%。

三是国内消费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

税增速明显回落。国内消费税、土地增值

税、车辆购置税同比增长10.4%、39.4%和

10.4%，增 速 比 1—6月 分 别 回 落 了 9.8、

51.7和 7.6个百分点。四是进口环节税收

增速放缓。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

长21.7%，增速比1—6月回落了15.4个百

分点，关税同比增长16.3%，增速比1—6月

回落了15.8个百分点。

2011年 7月份部分税种出现增速放缓

的主要原因 ：一是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速回

落，导致与经济指标密切相关税种的增速

放缓。二是受国内收紧流动性、海外经济复

苏缓慢等影响，进口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一

般贸易进口额增速放缓，导致进口环节税

收增速明显回落。三是炼油行业低位运行

和汽车市场的低迷，导致成品油消费税、增

值税负增长以及与汽车产销量密切相关的

车辆购置税和汽车消费税增速明显回落。

四是部分上年末税收收入在今年头两个月

集中入库以及税务机关提高土地增值税预

征率的翘尾增收影响，使得税收收入增速

前高后低。

二、主要税种收入情况

(一)国内增值税

7月份，国内增值税收入平稳增长，完

成收入 1754.94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

20.2%，同比增长14.5%，比去年同期增速

加快了4.2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绝大多数行业的增值税实现

增长，其中，有色金属和电信设备增值税增

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44.9%和 39.5%。

国内增值税平稳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

是工业增加值稳步增长。6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15.1%。二是消费

品价格水平和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升。6月份

CPI上升到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7%。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使得增值

税税基扩大，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7.1%。四是有色金属和电信设备工业增

加值快速增长使得上述两个行业增值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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